
重温《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

今天随小编一起重温一下吧！









《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相关内容选摘

第三十三条 本市推行政务服务事项在网上全程办理、

移动化办理，推进一企一档建设，为企业提供精准化、智能

化政务服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秘密、公

共安全等情形的除外。对可以实现网络共享的材料、通过网

络核验可以获取的信息以及前端流程已经收取的材料，相关

部门不得要求重复提交。

市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建设全市统一的一体化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推进各区、各部门政务服务平台规范化、标准化

和互联互通。相关部门应当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完善统一身份认证、电子支付，共享交换信息，健全电子证

照、空间地理、自然资源、信用信息等数据库，推进电子证

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等智能应用，实现全事项全要素全

过程自动归集、互联共用、智能分析、全程监督。

第三十八条 本市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清单管理制度。

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清单并进行动态调整。

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之外，不得违法设定或者以备案、

登记、注册、目录、规划、年检、年报、监制、认定、认证、

审定以及其他任何形式变相设定或者实施行政许可。设定机



关对其设定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行政许可，应当及

时修改或者废止。

各相关部门应当将本年度行政许可办理、费用收取、监

督检查等工作情况，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

布。

第三十九条 本市推行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度。除

直接关系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

全的政务服务事项外，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承诺符合办理条件

并提供相关材料的，相关部门应当直接作出决定。

相关部门应当根据法定权责，制定实行告知承诺的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和办事指南，并向社会公布。

相关部门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定期对承诺人履行承

诺的情况进行抽查，将承诺人履行承诺情况纳入本市公共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承诺人未履行承诺的，相关部门应当依法

追究责任。

第五十一条 本市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办理模式，

通过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等方式，实现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予申

报、直接享受政策。

对确需企业提出申请的惠企政策，本市推行集成服务模

式，将政策兑现事项纳入政务服务事项管理，在市、区政务

服务大厅或者全市统一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施集

成服务。



市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全面梳理

需要使用财政资金支付的行政奖励、资助、补贴等各项优惠

政策和产业促进政策，编制政策兑现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

并向社会公布。

市政务服务管理部门或者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应当

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对政策兑现事项涉及的优惠政策和产业

促进政策进行评估，及时更新政策兑现事项清单，并对相关

部门的政策兑现事项实施监督考核。

第七十六条 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设立的电话、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对损害营商环

境的行为投诉举报。市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应当依托 12345 政

府服务热线等渠道建立全市统一的政务服务咨询和投诉受

理平台，实行统一接收、按责转办、限时办结、统一监督、

统一考核。

本市推进在关系重大民生和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领域

建立内部举报人保护制度。内部人员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和重大风险隐患经查证属实的，相关部门应当严格保护并依

法予以奖励。


